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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的： 

確保本公司各項業務之執行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或法令之要求，並建立

完善之管理機制，以保障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相關往來對象之個人資料權益，維護本

公司之信譽與法律責任。 

 

B. 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執行業務過程中，所涉及之所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及儲存

作業。 適用對象包含但不限於： 

1. 本公司內部員工資料。 

2. 外部客戶（含潛在客戶）之資料。 

3. 供應商、合作夥伴及外包廠商之聯絡窗口資料。 

4. 其他因業務往來所取得之個人資料。 

 

C. 權責單位 

主要責任 權責單位 責任內容 

個資保護決策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1. 核定個資保護政策與重

大決策 

2. 指派個資保護推動負責

人 

3. 監督整體個資管理制度

之執行成效 

制度修建及教育訓練 稽核部及財務部 1. 制定與修訂個資管理制

度與程序 

2. 辦理內部個資教育訓練 

3. 統籌個資外洩事件之通

報與應變 

資料保存及維護 業務部 負責客戶資料之蒐集告知、

正確性維護、權限控管及行

銷利用之合規性 

採購部 負責供應商窗口資料之維

護、合約之簽署與管理 

人事部 負責員工資料之蒐集、保

管、考勤與薪資處理之個資

保護 

資通安全 資訊部 1. 建置個資儲存與傳輸之

資安防護措施（如防火

牆、權限設定、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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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資料備份與系統存

取紀錄管理 

其他各類個資 全體同仁 應確實遵守本公司個資保護

政策，未經授權不得擅自查

詢、複製或外洩個人資料 

 

D. 作業流程： 

1. 個人資料保護控制活動： 

1.1. 與個人資料相關輸入及產出應經權責主管核准。 

1.2.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1.3. 透過媒體進行與個人資料相關的覆寫，應於安全及良好控制的伺服器及區域。 

1.4. 欲蒐集或處理揭露個人資料時，公司除知會當事人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外，亦

須取得當事人同意。 

1.5. 欲揭露個人資料時，公司除知會當事人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外，亦須取得當事

人同意，此外，揭露個人資料應取得權責主管核准。 

1.6. 包含個人資料的儲存媒體應妥善保管。無效的個人資料文件應銷毀以避免外洩風

險。 

2. 外部單位資料特別保護規範： 

2.1. 客戶資料保護 

⚫ 於蒐集客戶資料（如名片、訂單、會員資料）時，應明確告知蒐集目的、類

別及利用期間，並取得必要之同意。 

⚫ 若需利用客戶個資進行行銷推廣，須確認客戶未表示拒絕；若客戶提出拒絕

行銷之要求，應立即停止利用該資料進行行銷。 

⚫ 僅限業務相關人員可調閱客戶敏感資料，並禁止私自下載至私人裝置。 

2.2. 供應商資料保護： 

⚫ 與供應商簽訂合約時，應評估是否包含保密條款，確保雙方窗口之個資不被

濫用。 

⚫ 供應商之個資僅限於採購、聯繫、付款及履約管理之用，不得挪作他用。 

2.3. 委外廠商管理： 

⚫ 權責單位應定期監督受託廠商之資安維護措施，確保其具備足夠之保護能

力。 

⚫ 本公司若將個資委託外部廠商處理（如委外薪資結算、雲端服務、物流配

送），合約應評估是否包含個人資料保密相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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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資料異常處理程序及通報機制： 

3.1.  當異常情事發生時，公司人員應通知權責單位。權責單位獲知後應通知相關人員

並協助確認是否為個人資料異常事件。 

3.2. 權責單位獲知後，應向資訊部門收集資訊並確定影響程度及範圍。 

3.3. 當判定為個人資料洩露異常情事時，權責單位應依個人資料異常處理程序處理。 

3.4. 當及時處理異常情事完畢時，權責單位應報告權責主管提請覆核。 

3.5. 當個人資料遭竄改或失竊，涉及民事或刑事案件時，權責單位應報警處理。 

3.6. 當發生客戶或供應商個資外洩時，應於查明後適時以適當方式（如信件、電話或

公告）通知當事人，並提供後續補救建議。 

 


